
立 法 會 秘 書 處 

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

 

新聞稿 Press Release 
 
 
立 法 會 將 辯 論 設 立 公 營 機 構 營 運 準 則  

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 
 
 
  立 法 會 將 於 本 星 期 三（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

議 廳 舉 行 會 議。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將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設 立 公 營 機 構 營 運 準 則

的 議 案 。  
 

該 項 議 案 將 由 葉 劉 淑 儀 議 員 動 議，內 容 為：「 本 港 數 十 間 公 營 機 構 ，

部 分 為 法 定 團 體 ， 在 包 括 房 屋 、 運 輸 、 商 貿 及 金 融 服 務 等 領 域 ， 向 社 會

提 供 重 要 的 公 共 服 務；這 些 機 構 的 經 費 多 數 由 政 府 全 部 或 部 分 支 付，而

一 部 分 亦 根 據 法 例 授 權 收 取 徵 費 或 拓 展 其 他 業 務 以 擴 大 其 盈 利 能 力；據

瞭 解，在 釐 定 這 些 公 營 機 構 管 理 層 薪 金 及 花 紅 時，機 構 的 盈 利 能 力 是 衡

量 表 現 的 其 中 一 個 重 要 準 則 ， 這 導 致 一 些 公 營 機 構 極 力 擴 張 並 與 民 爭

利 ， 而 罔 顧 了 其 成 立 的 目 的 、 市 場 經 濟 的 發 展 及 公 眾 利 益 ； 有 鑒 於 此 ，

本 會 促 請 政 府 設 立 公 營 機 構 營 運 準 則 ， 包 括 確 保 其 運 作 ：  

 

（ 一 ）  必 須 符 合 該 機 構 成 立 時 所 定 的 目 的 ；  

 

（ 二 ）  必 須 符 合 社 會 的 整 體 利 益 ；  

 

（ 三 ）  必 須 遵 從 嚴 謹 的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指 標 ；  

 

（ 四 ）  必 須 納 入 公 平 競 爭 法 的 規 管 範 圍 ；  

 

（ 五 ）  必 須 設 有 高 透 明 度 的 利 益 申 報 機 制 ， 包 括 妥 善 的 保 密 及 離 職   

安 排 ， 以 防 止 實 質 或 潛 在 的 利 益 衝 突 或 輸 送 ；  

 

（ 六 ）  必 須 定 期 接 受 審 計 署 署 長 衡 工 量 值 式 的 審 計 ； 及  

 

（ 七 ）  必 不 可 損 害 ‘ 大 市 場、小 政 府 ’ 及 自 由 市 場 經 濟 運 作 的 原 則； 



 

並 將 公 營 機 構 受 薪 董 事 及 高 級 行 政 人 員 的 薪 金 ／ 花 紅 與 以 上 準 則 掛

鈎 。 」  

 

馮 檢 基 議 員、劉 健 儀 議 員 及 潘 珮 璆 議 員 將 就 葉 劉 淑 儀 議 員 的 議 案

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
 
議 員 又 會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促 請 政 府 推 動 工 作 與 生 活 平 衡 的 新 職 業

文 化 活 動 的 議 案。該 項 議 案 將 由 陳 健 波 議 員 提 出，內 容 為：「 香 港 已

經 發 展 成 為 一 個 經 濟 成 熟 的 社 會，社 會 向 上 流 動 的 機 會 不 斷 減 少，不

少 僱 員 特 別 是 年 輕 一 代 的 晉 升 機 會 大 減，加 上 沉 重 的 工 作 壓 力，令 他

們 容 易 對 工 作 及 生 活 產 生 挫 敗 感，對 香 港 社 會 的 長 遠 發 展 有 負 面 的 影

響；就 此，本 會 促 請 政 府 推 動 工 作 與 生 活 平 衡 的 新 職 業 文 化 運 動，以

緩 解 因 各 種 工 作 問 題 而 引 發 的 生 活 壓 力；教 育 市 民 建 立 正 確 的 人 生 價

值 觀，除 了 工 作 以 外，健 康 人 生 還 有 很 多 值 得 追 求 的 事 物；鼓 勵 市 民

發 展 多 元 人 生，包 括 建 立 和 諧 家 庭、公 益 社 會、追 求 知 識 等 等；政 府

同 時 亦 要 讓 僱 主 明 白，工 作 與 生 活 平 衡 的 模 式，可 以 消 減 員 工 的 工 作

壓 力，增 加 他 們 對 工 作 的 熱 誠，達 到 提 高 生 產 力 及 工 作 質 素 的 目 標 ，

亦 可 減 少 勞 資 糾 紛，最 終 令 勞 資 雙 方 同 時 得 益；有 關 的 政 府 措 施 包 括： 

 

（ 一 ）  成 立 專 責 小 組，以 新 思 維 為 香 港 度 身 制 訂 一 套 工 作 與 生 活 平

衡 的 新 職 業 文 化 政 策，並 將 多 元 的 健 康 人 生 訊 息 注 入 社 會 各

個 階 層 ，令 市 民 明 白 人 生 的 成 就 ， 不 單 來 自 工 作 ，建 立 和 諧

家 庭 、 公 益 社 會 等 亦 是 人 生 重 要 的 成 就 ；  

 

（ 二 ）  由 政 府 牽 頭 推 行 工 作 與 生 活 平 衡 的 新 職 業 文 化，成 立 特 別 基

金，以 資 助 各 行 各 業 的 公 司 按 自 己 的 需 要，積 極 推 動 更 加 靈

活 的 彈 性 上 班 文 化，以 及 其 他 工 作 與 生 活 平 衡 的 措 施，令 香

港 成 為 更 具 活 力 及 競 爭 力 的 城 市 ；  

 

（ 三 ）  鼓 勵 企 業 推 出 政 策，以 配 合 員 工 在 工 作 與 生 活 平 衡 方 面 的 需

要，包 括 為 員 工 及 家 屬 提 供 支 援，協 助 解 決 例 如 由 工 作 壓 力

引 起 的 情 緒 問 題，並 鼓 勵 企 業 為 員 工 推 出 公 益 及 工 餘 興 趣 活

動，讓 員 工 享 受 豐 盛 的 生 活，以 及 凝 聚 員 工 士 氣，提 高 他 們

對 工 作 的 熱 誠 ； 及  

 

（ 四 ）  鼓 勵 企 業 推 出 彈 性 假 期 政 策，當 員 工 面 對 人 生 重 大 事 情 時 ，

可 以 為 他 們 提 供 特 別 的 休 假，例 如 陪 產、進 修、恩 恤 假 等。」 



王 國 興 議 員、黃 成 智 議 員 及 李 卓 人 議 員 將 就 陳 健 波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

修 正 案 。  

 

政 府 議 案 方 面 ，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將 根 據《 藥 劑 業 及 毒 藥 條 例 》動

議 一 項 決 議 案 ， 議 決 批 准 藥 劑 業 及 毒 藥 管 理 局 於 2009年 11月 24日 訂 立 的

《 2009年 藥 劑 業 及 毒 藥（ 修 訂 ）（ 第 4號 ）規 例 》及《 2009年 毒 藥 表（ 修

訂 ） （ 第 4號 ） 規 例 》 。  

 

法 案 方 面，議 員 將 恢 復 二 讀 辯 論《 2009年 進 出 口（ 修 訂 ）條 例 草 案 》、

《 公 職 人 員 薪 酬 調 整 條 例 草 案 》及《 2009年 家 庭 暴 力（ 修 訂 ）條 例 草 案 》。

該 三 項 法 案 若 獲 議 員 支 持 及 通 過 二 讀，將 會 進 入 全 體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並

進 行 三 讀 。  

 

此 外 ， 《 2009年 玩 具 及 兒 童 產 品 安 全 （ 修 訂 ） 條 例 草 案 》 將 會 提 交

立 法 會 作 首 讀 及 二 讀 ， 有 關 的 二 讀 辯 論 將 會 中 止 待 續 。  

 
  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又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，其 中

六 項 要 求 當 局 作 口 頭 答 覆 。  
 
  公 眾 人 士 可 利 用 「 立 法 會 資 訊 傳 真 服 務 」 （ 電 話 號 碼 ： 2869 9568）

或 立 法 會 網 頁 （ http://www.legco.gov.hk） 索 取 上 述 會 議 的 議 程 。  
 
  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留 座 位 旁 聽

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2869 9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 亦 可 透 過

立 法 會 網 頁 的 「 語 音 廣 播 」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聽 會 議 。  
 
完  
 
二 ○ ○ 九 年 十 二 月 十 四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
